附件八

同批魚貨未用餘額繼續申請漁業證明書範例

沿近海漁業類漁業證明申請書

受文者：（簽發機關）

主旨：申請核發沿近海漁業類漁業證明書，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1、 依據沿近海漁業類漁業證明書核發作業規定辦理。

2、 檢附文件如下：

□前次核發沿近海漁業類漁業證明書影本。

三、本魚貨與已核發漁業證明書編號（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魚貨確屬同一批交易，且尚未申請漁業證明，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申請廠商

負責人

地址

電話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